
滴滴打车,让出行更方便还是更困难?

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摇 张牧扬*

2017 年春节前夕,一些城市的“打车难冶问题,使得滴滴公司成了朋友圈的热点话题。 有

观点认为:滴滴公司的手机客户端在“叫出租车冶的功能中加入了“调度费冶功能,部分时段还

强制要求用户增加“调度费冶,有时候“调度费冶甚至超过了出租车的起步价,使得乘客的实际

支出翻倍。 于是,有人便怀疑滴滴设置这一功能把出租车司机“惯冶成了一种“不加价不接单冶
的坏习惯,使得不加价的乘客很难打到车。 也有人根据自身的体验,怀疑滴滴为了引导乘客更

多使用专车,以赚取更高的利润,刻意减缓出租车的派单速度,甚至压根不派单,人为造成客户

端出租车的体验下降。
与此同时,也有不同的意见指出:“打车难冶并不能让滴滴公司背锅,罪魁祸首是去年出台

的《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》中对于专车营运资质的限制。 在京沪穗深四个大城市的网约车管

理条例中,不约而同地要求从事网约车营运的人员必须具有本市户籍,所用车辆必须是本市牌

照。 据滴滴公司在《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》出台后的一份公告,在上海的 41 万余名注册专车

司机中,仅 1 万余人是上海户籍的司机。 随着上海对于网约车管理办法的执行,专车供给急剧

下降,自然会出现“打车难冶的局面。 因此,滴滴公司不仅不是问题的源头,反而是这一问题的

受害者之一。
到底滴滴公司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 这一问题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,还需要

从出租车的发展历史和作为公共交通的属性说起。
出租车其实是一个很老的事物了。 在上海,出租车最早出现于清末的租界内的美汽车公

司,到了民国初期,华商祥生公司在上海滩最为著名。 共和国成立初期,出租汽车业务出现萎

缩,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重新发展起来。 据《上海市地方志》记载,1984 年全市有出租

车企业 29 家,出租汽车 1960 辆。 为规范出租车市场;1985 年 3 月,市政府颁发《上海市出租

汽车客运管理规定》,规定由市公用局负责对出租汽车行业实行管理,4 月,上海市公共客运管

理处成立,对出租汽车客运市场实行统一管理。
早年,上海的出租车按照时间计费。 1908 年 9 月 10 日《字林西报》头版登载美商环球供

应公司汽车出租部广告: “5 座乘客,汽车出租,车价第一小时银洋 6 元,以后每小时 4
元……。冶这是上海出租汽车最早按时间计价的记录。 1955 年 7 月起,统一实行按行驶实际里

程计收车费。 1975 年,对涉外业务小客车规定 5 公里起算,基价 2. 5 元,以后每公里 0. 5 元等。
1985 年 6 月,上海市物价局发出《关于统一市出租汽车收费标准的通知》,按不同车型的小客

车规定每公里 0. 5 ~ 0. 8 元的计价标准。 随着时间推移,出租车价格不断上涨,但计价规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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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是以公里数为基础,并对于拥堵停驶时间折算为公里数以补偿因拥堵造成的时间损失,一直

沿用至今。
出租车价格相对固定,而用车需求会随着时间和区域的不同而多变。 因此,部分时段部分

区域出现“打车难冶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乘客,由此导致的部分司机挑客、拒载、不打表等违规情

况时有发生。 例如,上海的陆家嘴区域,是商务和旅游客流汇集之地,但由于黄浦江的阻隔和

隧道出入口的布置等原因,一直以来都是打车困难之地。 又如,每当有大型演唱会或者体育赛

事散场,数万人的需求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满足。 反之,在低谷时段,不少出租车又没有生意。
用经济学的术语说,由于需求随时随变动,而供给相对稳定,因此固定的出租车价格通常是不

能使得市场出清的。
于是,滴滴、优步等互联网企业利用大数据的分析,在与出租车类似的专车市场引入动态

定价,当局部地区一段时间的用车需求上升,而周边可接单的车辆又较少,导致需求不能被满

足的时候,通过提高价格使得市场达到均衡状态。 在出租车方面,滴滴等软件引入“调度费冶、
“小费冶等加价机制,在基准价格不变动的情况下,相当于起到了调节供求的效果。 虽然有人

认为这种加价是不合规的,但从经济学上来看,这种方式确实有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,把
有限的供给分配给了出行的支付意愿最高的消费者。

然而,这一分析似乎忽略了交易成本问题。 出租车之所以是固定价格,它本身就不是按照

边际成本来定价的,而是一个平均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式。 这一定价模式虽然限制了市场出清,
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。 当消费者需要打车的时候,心里已经知道出租车的定价规

则,知道坐到目的地大致需要花多少钱;有经验的司机在乘客报出目的地之后也大致知道这一

程能收入多少钱,而不是乘客和司机在出发之前进行讨价还价(按规定,出租车司机不允许挑

客,乘客上车之后司机必须载客去目的地,但国内城市确实有挑客和讨价还价的情况,让人很

不愉快)。 只要平均意义上出租车司机有盈利,乘客对于价格可以接受,那么固定价格不失为

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。 在打车软件出现之前,没有一种技术可以使得乘客和司机以较低

的交易成本进行讨价还价,从而实现市场出清。 现在,滴滴出行通过打车软件上由乘客增加

“调度费冶给司机,并由司机选择接单的方式,打破了固定价格的模式,使得市场容易出清了。
如果和以前同样需要出清的讨价还价相比,科技的进步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了,但是和固定价格

比,交易成本则仍然较高:乘客要考虑增加多少“调度费冶,愿意等候多少时间,司机看到乘客

的行程和“调度费冶之后,是愿意接单还是情愿空驶,这一搜索与匹配的过程带来一系列的成

本,尤其在春运期间出租车本来就十分抢手的情况下,显得十分低效。
由此引申到之前有学者提出的一个相关的观点———由于公交车在非高峰时段乘客往往不

多,而低载客空驶是一种浪费,不如通过滴滴出行等平台使用专车或者顺风车等方式替代公交

车。 这一论述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交易成本的问题:公交车的线路、班次、时刻、票价都是长期

稳定的契约,乘客只要按时抵达指定的车站候车,就会有车为他服务,并只需要支付固定的车

资,而不需要考虑是否有其他乘客乘车;同时,公交车司机只要按线路走向和时刻表发车,不需

要关心每一站有没有乘客上下车。 公交车的定价,除去政府补贴的因素,本质上也遵循一个平

均成本定价的原则,因为其行驶一个班次的固定成本(司机的工资、能源耗费和车辆折旧)较
高,而额外多载一名乘客的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,因此边际成本定价下必定会亏损。 相比之

下,如果都依靠专车或者顺风车,那么出行的成功与否还要取决于附近是否有司机愿意来接

送,还要就车资讨价还价,交易成本就非常高了。 即便能有固定的顺风车,谈好了长期的合同,
也会遇到车主出差或者生病未能出车,或者车主和搭乘人之一出现加班等因素,导致合同很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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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下去。
回到出租车和专车的问题上,现在有了滴滴等数据公司根据大数据的计算来确定每一个

行程的价格,试图使得市场出清,这在技术上虽然有一定难度,可能并不是完全准确的,但如果

乘客和司机对于价格计算的精确程度要求不太高,并且都相信软件的计算结果的话,大方向上

基本还是可行的。 然而,当滴滴先是合并了快的,随后又合并了优步中国,成为一个打车软件

业的领头羊的时候,其接近垄断的市场力量使得其任何行为都难免让消费者产生怀疑。 当消

费者遇到任何不利于自身的境遇,例如在软件上不加价叫不到出租车,或者叫专车时出现较高

的上浮倍率,都会怀疑滴滴公司利用其市场地位从中作祟,为谋取更高的利润而不顾消费者的

体验。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,具有接近垄断的市场力量使滴滴“跳进黄河洗不清冶。 这其中最主

要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,消费者并不知道滴滴给出的定价是怎么来的,是市场均衡的价格,
还是滴滴有意在抬高价格以赚取更高的利润。 在市场存在较高水平的竞争的时候,只要竞争

对手之间不存在合谋,消费者可以参考不同 APP 提供的价格;而当滴滴接近于垄断之时,消费

者不再能从其他渠道获取参考价格。 这就是为什么在滴滴合并优步之前,专车动态定价的反

对声相对较少,而现在反对声就显得很多了,再碰上市政府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办法限制了专车

供给数量以及春运期间需求井喷,最后许多人把“打车难冶、“打车贵冶的怨气全部发在滴滴身

上。
因此,在滴滴一家独大的情况下,目前这种由滴滴主导的动态定价很难得到消费者的认

可。 在短时期内没有其他打车软件竞争的情况下,有必要对于滴滴的动态定价方式进行一定

的监管,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。 对于出租车,可以将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的差异化定价正式

写入出租车的计价规则中(如北京的出租车计价有一定的峰谷差异),而非通过打车软件临时

加价。 虽然这一方法仍然无法实现对于区域间用车需求差异的调节,但可以给予乘客和司机

稳定的预期,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。 对于专车市场的动态定价,滴滴需要公布其动态定价规则

和计算公式,并对每笔交易的定价是否符合规则接受必要的监管,以试图获取消费者的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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